深圳市调工登记表（表二2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工类型：
	本人基本情况
	配偶基本情况
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政治面目：
	姓名：

	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：
	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：

	身份证号：
	身份证号

	婚姻状况：               子女数：
	婚姻状况：      

	学历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位：
	学历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位：

	毕业院校及专业：
	毕业院校及专业：

	职称等级及名称：
	职称等级及名称：

	职业资格技术等级：           户籍类别：
	职业资格技术等级：       户籍类别：

	参加工作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  月
	是否现役军人：

	调出单位名称：
	就业状况：

	调出单位名所在地：         省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
	现工作单位名称：

	户籍所在地：               省  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
	户籍所在地：             省       市（县、区）

	子女
情况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户籍所在地
	 是否随迁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个人

简历（高中毕业起）
	起止时间
	学历或工作单位
	专业（工种）和职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干改工申请
	本人原干部身份，自愿改为工人身份办理调动手续。
拟调员工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调入

单位

意见
	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公章）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调入单位主管部门（盖公章）
年     月     日

	调出单位对本人政治鉴定和意见
	1、未参加过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（包括“六四”和“法轮功”组织）；
2、同意调出。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公章）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调出

单位主管部门意见
	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职务：

单位（盖公章）
年    月   日 


此表仅供调工者使用。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存入原单位，一份存入个人档案，一份报送深圳市劳动保障（区劳动）部门。
填表说明：

1、“招调类型”栏按“调工”、“分居调工”或“宝安、龙岗调工”填写；

2、“子女数”栏，如属再婚家庭，按夫妻双方实际生育（含再婚前生育）的子女数之和填写。

3、“户籍类别”栏按“非农业”或“农业”填写。

4、“就业状况”栏按“有工作”、“失业”、“在校”或“其他”填写。

5、“干改工申请”栏，仅由原干部身份的拟调员工填写。

6、调入单位意见栏要求说明：是否同意调工，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委托人签名。

7、调入单位主管部门意见栏要求说明：（1）是否同意调入；（2）调入单位主管部门盖章。

8、“调出单位政治鉴定和意见”栏，由调出单位填写；该栏主要内容应包括：（1）本表填报内容是否属实；（2）拟调入员工是否参加过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（包括“六四”鉴定和是否参加“法轮功”组织）；（3）是否同意调出(含原干部身份人员是否同意转为工人身份调工)。

9、“调出单位主管部门意见”栏要求说明：（1）调出单位政治鉴定是否属实；（2）是否同意调出(含原干部身份人员是否同意转为工人身份调工)。
10、此表涂改无效。
